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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4-048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港能源”），系上

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山申港”），

系盛港能源的参股子公司，不是上港集团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一）盛港能源拟为其下

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向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申请

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启用库容 30 万吨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根

据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

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币 10亿元。（二）盛港能源拟为其下属参股

子公司洋山申港向上期所下属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能源中心”）申请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启用库容 15

万吨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根据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

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币 6.45 亿

元。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上港集团及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累计为洋山申

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4亿元。 

 洋山申港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上海盛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根据业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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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一）拟向上期所申请继续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二）

拟向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申请继续成为能源中心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

根据上期所和能源中心的相关规定，拟由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相关担保函，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一、盛港能源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继续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指定

交割仓库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洋山申港拟继续开展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且与上期所签订的

《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于 2024年 9月 30日到期，根据上期

所相关规定，需要重新签订上述协议，并拟由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向上期所申请

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重新出具担保函。 

本次洋山申港拟与上期所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油库之合作协议》

有效期拟为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9月 30日，担保期覆盖协议书的存续期

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即：担保期限拟为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9 年

9 月 30 日。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油

库之合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 2031年 9 月 30日。根

据洋山申港申请的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30 万吨，依据燃料油期货交易价格

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

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同时，洋山申港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

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盛港能源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继续

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洋山申港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3月 1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马迹山港区港航大楼 301室（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罗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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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54420.2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0771920331L 

经营范围：码头、港区陆域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以及石油及化工产品

的储运和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仅限煤油、汽油、柴油[闭杯闪点≤60℃]的批发

无仓储）。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洋山申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6,211.74 万元，负

债总额为人民币 10,253.40 万元，归母净资产人民币 75,958.34 万元。2023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469.62 万元,归母净利润为人民币 4,602.02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洋山申港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7,061.54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6,815.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80,246.22 万元。

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744.8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

币 4,160.32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主要股东情况：被担保人洋山申港为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的下属参

股子公司，具体股权结构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期所相关规定，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向上期所申请燃料油期货指定

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展期货商

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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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贵公司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

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

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

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本次洋山申港与上

期所拟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油库之合作协议》有效期拟为 2024年 10

月 1日至 2026年 9 月 30日，担保期限与合作协议同时生效，担保期覆盖合作协

议的存续期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内容及期限以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

与上期所实际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以上存续期包含合作协议规定的自动续期的

期间）。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油库之

合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两年。根据洋山申港申请的燃

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30 万吨，依据燃料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

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

人民币 10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合作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函尚未出具。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是，洋山申港为盛港能源下属参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

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期货交割业务是洋山申港业务的重要支撑，目前经

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偿还债务能力。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

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是根据上期所的相关规定。 

二是，担保风险可控。洋山申港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30 万吨，使用过

程中的实际仓储库容低于启用库容；洋山申港对储罐内的油品均投保了全额的财

产一切险，假如期货燃料油发生毁损，均可获得 100%理赔。综上，即使出现期

货燃料油毁损事件，均不会让担保方承担相应责任，担保风险可控。 

三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根据生产业务特点，对标《石油库设计规范》、

《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等内容，洋山申港建立健全务实有效的安全管理

体系，修订完善生产作业重点环节操作规程，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四是，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根据上期所的规定，仅需被担保方的其中一个

股东方出具担保函。为了体现各股东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由盛港能源为洋山申

港继续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的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洋山申港的其他股东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嵊泗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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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所占洋山申港 28%、21%、9%的股权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

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盛港能源为下属参

股子公司洋山申港继续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由上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根据上期所的相关规定，为

其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向上期所申请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启用库容 30

万吨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为洋山申港与上期所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

割油库之合作协议》项下洋山申港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

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

赔偿责任以及贵公司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

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

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

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与合作协议同时生效，担保期覆盖合作协议

的存续期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内容及期限以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与

上期所实际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以上存续期包含合作协议规定的自动续期的期

间）。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的《上海期货交易所与交割油库之合

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两年，出具担保函的时间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两年内有效。 

依据燃料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

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币 10亿元。 

 

二、盛港能源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继续成为能源中心低硫燃料油期货

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洋山申港拟继续开展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且与能源中心

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交割仓库协议书》于 2024 年

10月 21 日到期，根据能源中心相关规定，需要重新签订上述协议，并拟由盛港

能源为洋山申港向能源中心申请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业务开展重新出

具担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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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洋山申港与能源中心拟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

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有效期拟为 2024年 10 月 22日至 2026年 10 月 21日，担

保期覆盖协议书的存续期间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即：担保期限拟为 2024

年 10月 22日至 2029 年 10月 21日。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的《上

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异议，

担保期限自动延续至 2031 年 10 月 21 日。根据洋山申港申请的低硫燃料油期货

交割启用库容 15 万吨，依据低硫燃料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

损货差，盛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

币 6.45 亿元。同时，洋山申港其他股东方按照持股比例向盛港能源提供反担保。 

2024 年 11 月 21 日，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盛港能源为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继续

成为能源中心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洋山申港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前述“一、盛港能源为下属参股子公

司洋山申港继续成为上期所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之“（二）被担

保人基本情况”的内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能源中心相关规定，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向能源中心申请低硫燃料油

期货指定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担保函的担保范围为对于被担保人开

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

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贵公司实现债权的必要

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单

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金、

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本次洋山申

港与能源中心拟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

协议》有效期拟为 2024 年 10月 22日至 2026 年 10月 21日，担保期限与合作协

议同时生效，担保期覆盖合作协议的存续期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内

容及期限以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与能源中心实际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以上存续

期包含合作协议规定的自动续期的期间）。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本次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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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均未提出书面

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两年。根据洋山申港申请的低硫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

容 15 万吨，依据低硫燃料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

港能源为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币 6.45 亿

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合作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函尚未出具。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是，洋山申港为盛港能源下属参股子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及大宗化工品的

期货与现货仓储、装卸业务，期货交割业务是洋山申港业务的重要支撑，目前经

营正常，具备良好的偿还债务能力。盛港能源拟为洋山申港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

交割仓库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是根据能源中心的相关规定。 

二是，担保风险可控。洋山申港低硫燃料油期货交割启用库容 15 万吨，使

用过程中的实际仓储库容低于启用库容；洋山申港对储罐内的油品均投保了全额

的财产一切险，假如期货低硫燃料油发生毁损，均可获得 100%理赔。综上，即

使出现期货低硫燃料油毁损事件，均不会让担保方承担相应责任，担保风险可控。 

三是，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根据生产业务特点，对标《石油库设计规范》、

《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等内容，洋山申港建立健全务实有效的安全管理

体系，修订完善生产作业重点环节操作规程，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四是，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根据能源中心的规定，仅需被担保方的其中一

个股东方出具担保函。为了体现各股东方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由盛港能源为洋山

申港继续成为能源中心低硫燃料油期货的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洋山申港的

其他股东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嵊泗海鑫石油有限公司分别按其所占洋山申港 28%、21%、9%的股权比例向盛港

能源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港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盛港能源为下属参

股子公司洋山申港继续成为能源中心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出具担保函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由上港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盛港能源根据上期所下属能源中心

的相关规定，为其下属参股子公司洋山申港向能源中心申请低硫燃料油期货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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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仓库启用库容 15 万吨的业务开展出具担保函，为洋山申港与能源中心签订

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项下洋山申港

开展期货商品入库、保管、出库、交割等全部业务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贵公司实现债权的必

要费用如诉讼费、律师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且无论是

单独、共同或与任何其他主体连带承担，无论是实际还是或有，也无论是作为本

金、担保或以其他何种形式存在），承担不可撤销的全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

限与合作协议同时生效，担保期覆盖合作协议的存续期以及存续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担保内容及期限以具体担保事项发生时与能源中心实际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

以上存续期包含合作协议规定的自动续期的期间）。如果各方在到期前三个月对

本次签订的《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与交割仓库之合作协议》均未

提出书面异议，担保期限自动延续两年，出具担保函的时间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两年内有效。 

依据低硫燃料油期货交易价格历史峰值测算，如发生货损货差，盛港能源为

洋山申港出具担保函的或有最高经济赔偿责任金额约为人民币 6.45 亿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港集团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89.14 亿

元，占上港集团 202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3.47%；其中，上港集团对控

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59.29亿元，占上港集团 2023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21.05%；无逾期对外担保。上港集团没有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上港集团下属子公司按房地产行业惯例为商品房

承购人提供的阶段性银行按揭贷款担保未包含在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内，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该项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69亿元。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22日 

 


